
國 立 南 投 高 級

商 業 職 業 學 校 學 習 區 完 全 免 試 入 學 獎 學 金 實 施 要 點 

110 年 5 月 17 日行政會議訂定 

110 年 10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訂 

112 年 3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訂 

114 年 6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訂 

壹、 依據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「公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經費補助要

點」辦理。 

貳、 目的 

為提升國中畢業生就近入學意願，鼓勵優秀學生選擇本校，特設置「學習區完全免試入

學獎學金」，獎勵透過完全免試入學管道錄取之學習區內國中畢業生。 

參、獎勵對象 

凡以完全免試入學管道就讀本校之一年級學生，符合下列標準者，核發入學獎學金。 

肆、獎勵標準 

依據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等級，核發獎學金如下： 

項次 教育會考成績 獎學金金額（元） 

1 5B(含)以上 7,000 

2 4B(含)以下 2,000 

伍、頒發方式 

註冊組依獎勵標準彙整獲獎學生名冊，製作清冊後，委由出納組通知學生領取獎學金，

並公開表揚受獎學生。 

陸、經費來源 

本獎學金由「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資源挹注計畫」項下經費支應；如當年度補助經費不

足，得由相關校務發展單位協助支應。 

柒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